
 

 

证券代码：300125     证券简称：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6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为不再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由合资公司沃达工业大

麻（云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的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

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系受全球突发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项

目进展未达预期，为了降低超募资金使用风险，拟后续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并与

交易对手方做好充分沟通协调，尽量减轻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项目实施造成的

影响。 

3、受项目产品产业领域特殊性、监管法规政策尚待明确、市场环境变化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本项目达到预定投产日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与交易对手方就上

述情况进行充分论证协商后，不排除为了维护双方合法权益，降低投资风险，在履行

法定程序后调整投资规模和实施方案。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聆达股份）于2020年8月13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

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34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1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55元。截至2010年9月28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82,5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720.2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7,779.7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3-0021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69,627.97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0,731.13万元（主要为尚未支出的工业大麻项目投资资金2亿元和尚未使用的偿还贷

款资金）。 

二、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1、2011年1月2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喀什飞龙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议案》，同

意使用超募资金3,6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喀什飞龙余热电站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

于2014年6月9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18年10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

案》，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75%的股权以人民币

4,165万元转让给喀什飞龙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喀

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的股权。 

2、2014年10月24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及超募资金利息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及利息23,800万元收购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持的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10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格尔木神光100%的股权。 

3、2017年7月17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

超过7,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2,500万元用于偿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2017年度尚需支付的银行

贷款；使用超募资金4,5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累计已投入金额为6,941.68万元,其中用于偿还子公司银行贷款金额为2,441.68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4,500万元。截至2018年7月1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人民币4,500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笔资

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4、2017年8月14日，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华数康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易世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其中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出资4,000万元，持有该公司80%的股权，华数康公

司出资1,000万元，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 

5、2019年2月1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0,775.25万元投资上

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上海易维视科

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 

6、2019年10月9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及其产品生产加工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汉

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麻集团）就共同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生产

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签署的《合资合作合同》。公司

及/或全资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与汉麻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负责上述生产加工

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双方确定上述合作项目投资总额为4亿元，各自以货币出资2

亿元，其中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双方分别持有合资公司50%的股权。该合资公

司于2019年10月25日完成注册登记手续，项目处于前期筹备阶段，尚未使用超募资金。 

7、2019年12月26日，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及利息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

利息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2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

募资金及利息不超过3,500万元用于偿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未来

12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起算）的部分银行贷款；使用超

募资金1,7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本次拟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项目原计划投资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及其产品生产加工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麻集团）就共同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

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签署的《合资合作合同》。 

公司及/或全资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与汉麻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负责上述

生产加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双方确定上述合作项目投资总额为4亿元，各自以

货币出资2亿元，其中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投资总额超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部分列入合资公司的资本公积，双方分别持有合资公司50%的股权。 

根据《合资合作合同》的约定，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聆达生物科技（上海）有

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上述投资项目，与汉麻集团共同设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沃达

工业大麻（云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云南沃达）于2019年10月25日完成了注册登

记手续，其负责的投资项目于2020年1月14日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该投资项目

的前期建设于2020年4月20日取得环评批复。 

截至目前，合资公司及负责的投资项目尚处于资质申请、产品开发、设备选型和

采购阶段，尚未满足超募资金的使用条件，也未收到汉麻集团的实缴出资。 

（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原因 

由于新冠疫情突发，对国内外的经济、人员流动、商务沟通等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导致本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与预期产生较大差异，综合考虑经济形势、监管政策及国

际市场等风险因素，经公司董事会慎重研究，拟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本项目。 

（三）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合资公司沃达工业大麻（云南）有限责任公司自2019年10月25日成立至今，尚处

于前期筹备和试运营阶段，未满足超募资金使用的条件，也未到《合资合作合同》要

求的缴款期限，公司尚未使用超募资金实缴出资，专项投资款2亿元存放于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出现超募资金管控风险，不会影响正常经营业务

的开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后续安排 

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1,380万元开展前期产品开发、专利申请和生产设

施筹建等工作。公司将在已开展的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使用自有资金执行与汉麻集



 

 

团签署的《合资合作合同》。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积极与汉麻集团就资金投入、项

目建设以及合资公司运营等进行充分沟通协调，尽量减轻疫情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项

目实施造成的影响。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公司将在确保募集资金存放安全的前提下审慎论

证新的投资项目，科学、严谨地进行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 

（五）其他说明 

鉴于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产品涉及工业大麻（CBD）特殊管制领域，

该项目还存在合作对象、条件、进展与成效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国内外

关于工业大麻（CBD）的法规、监管政策变化、市场变化和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等因素

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本项目达到预定投产使用的日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与

汉麻集团就项目的实际进展与预期的差异、投资环境的变化、国际形势不确定的影响

等进行充分论证，不排除为了维护双方合法权益，降低投资风险，在履行法定程序后

调整相应实施方案。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审议批准程序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

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和保

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

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是基于对项目实施客

观环境的分析以及综合考虑经济形式、监管政策及国际市场等风险因素后的慎重决

策。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本项目，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未发现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安全性和科学性。 

公司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终

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不燃烧

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聆达股份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

意公司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本次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3 日 


